附件1：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评分规则
（一）形象分（30分）
要求：展现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、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。
包括：参赛队伍上下场及队列队形。（队列队形由带队教师自行设计，不局限于方形，但要新颖美观。）
（二）完成分（50分）
要求：1、动作整齐划一，展现队伍的一致性。
动作规范，干净利落，包括头部、双手、手臂、躯干、腿部、双脚的准确性。
动作有力度，与音乐节拍相吻合。
（三）口令口号（10分）
要求：上场时配有清晰宏亮的口号，以展示学生风貌,弘扬红医精神。
（四）领操员（10分）
    要求：每队出1名领操员，具有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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